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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寿县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选聘新型农民科技培训机构的通告
2010年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实施方案》，我县拟选聘1个单位承担“蔬菜专业”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作。
一、选聘原则

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和“自愿”原则选聘。
二、选聘范围

县域从事蔬菜产业新技术推广的农技推广机构、农业科研机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均可报名。
三、基本条件

具备承担农民科技培训必需的师资、教学设施设备等基本条件；熟悉农民教育培训特点，具有农民培训工作经验和较好的业绩；能够组织教师和科技人员在主导产业重点区域的中心乡镇建立学班，针对协会会员与合作社社员从事设施农业--蔬菜产业生产与经营必备的“基本技能和相关理论基础知识，标准化生产（产、贮、加、销）、农产品质量安全、环境保护、政策法规等知识”开展集中培训；并能够根据农事季节进村指导，随时为农民提供农业生产和技术服务。
四、选聘程序
申请人向县体系办提交申请书—县专家组资格审查—县农业局复审—公示—县体系办行文认定—签订培训任务协议书。

五、工作职责
在高端蔬菜生产园区选择1-2个重点乡镇，下乡建立教学班。培训对象以“种植类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技术骨干”为主、普通农民技术骨干为辅。围绕主导产业，短期、集中、脱产培训骨干农民，并进协会、入村社、到社员家开展实践指导。集中培训时间不少于5天，每天8学时以上，现场指导每名学员10次以上。

六、工作目标
注册学员200人，结业率100%。学员新品种、新技术规范运用率100%；家庭蔬菜产业产值比前三年平均水平增产10%以上、纯收入增加15%以上。
七、培训经费

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新型农民培训科目为每名结业学员提供500元学费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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